
调解离婚

迟迟未拿到补偿

“我和前夫在离婚诉讼过程中，

经过法院调解， 签了协议离了婚， 当

时我在经济方面作出了比较大的让

步， 一套市价 500 万元带车位的房子

给了前夫。 可就是这样， 他还拖着

90 多万元的补偿款迟迟不给！”

找到我们寻求法律帮助的“70

后” 潘女士愤愤地说。

从潘女士提供的离婚协议上我们

看到， 她和前夫姜先生是在 2023 年

4 月协议离婚的， 离婚协议中约定夫

妻原居住的一处住房及地下车位归姜

先生所有， 夫妻在浙江投资购买的两

处商铺一人获得一处。 由于拿到了房

子， 因此姜先生需要付给潘女士 98

万元作为补偿。

因为有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

我们告诉潘女士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 在办理了相关手续后， 我们就

按部就班地向法院提交了执行申请。

遭到起诉

要求归还“欠款”

过了不久， 潘女士又急急忙忙地

联系我们： “我被前婆婆起诉了！ 说

她儿子向她借了钱， 我也要一起还！”

得知这一新情况， 我们赶紧安慰

潘女士不要着急， 先把收到的应诉材

料给我们看一下。

看了潘女士前婆婆唐女士的起诉

书， 我们得知她将儿子和潘女士一并

列为了被告， 要求共同归还 150 万元

欠款。

据唐女士诉称， 2020 年 9 月的

时候， 儿子姜先生和当时还是儿媳的

潘女士告诉她， 为偿还对外投资出现

的负债， 潘女士向银行贷款 150 万

元， 并用一处房产做了抵押。 由于投

资不顺， 还贷压力越来越大， 两人要

求唐女士将名下唯一的住房出售， 帮

他们先把贷款还了， 日后赚了钱再还

给她， 于是她就卖了房并将房款转给

了儿子。 现在儿子儿媳离了婚， 钱却

一分都没还， 因此她起诉到法院要求

两人还钱。 作为证据， 她提供了一份

儿子亲笔书写的借条。

对于借款和借条， 潘女士告诉我

们她毫不知情， “我怀疑前夫就是不

想给我补偿， 和她母亲一起编了这么

一出……”

详细调查

“欠款”疑点重重

在正式接受委托应诉后， 我们向

法院申请了调查令， 详细调查了这笔

所谓“借款” 的来龙去脉。

通过初步调查我们发现， 唐女士

所说的出售名下房屋的确是事实， 而

进一步调查得知， 唐女士在售房后，

也确实有几次向儿子的大额转账。

对于母亲的说法， 既是儿子又是

被告的姜先生全盘接受。

但潘女士告诉我们， 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她一直和公公婆婆共同居

住， 照顾老人的生活， 而家里的钱基

本是前夫姜先生在管， 收入都会转入

他的账户， 也就是唐女士转账的那个

账户， 自己从来不知道所谓的借款，

当时也没有收到过这些钱。

至于前夫所说的贷款， 当初的确

是以她的名义贷的， 但贷款是以现金

形式存入了前夫的账户， 此后一直由

前夫支配使用。

随后， 我们对潘女士的说法做了

调查取证， 尤其是对姜先生收到母亲

转账后的资金流向做了梳理， 发现他

收到钱后就转入了自己名下的另一账

户， 然后用这些钱购买了理财产品。

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 我们在法

庭上着重围绕几点做了论述：

第一， 本案的借贷法律关系并不

存在； 第二， 即使法院认定借贷关系

成立， 也属于姜先生的个人债务；

第三， 原告唐女士与两被告家庭财产

严重混同； 第四， 潘女士从未收到并

实际使用过原告转账的 150 万元所谓

“借款”， 也从未收到并实际使用 150

万元贷款； 第五， 唐女士在潘女士和

姜先生离婚过程中曾亲自参与调解，

却从未提及这笔借款， 在达成调解协

议时也未提出， 直到潘女士依据协议要

求姜先生支付补偿并申请法院执行后，

才突然提出诉讼， 其诉讼目的严重存疑。

法院判决

驳回原告诉请

法院经过几次开庭审理， 最终作出

了判决。

法院认为， 从原告唐女士最后一次

法庭审理中的辩论意见可以看出， 她将

售房款交给儿子管理及使用， 各家庭成

员共同生活、 相互扶助是她转账之初的

真实意愿， 并无借贷的意思表示。

此外， 本案原、 被告三方存在特定

的身份关系， 唐女士的转账行为明显有

别于普通的借贷关系。

被告潘女士作为姜先生的妻子， 在

原告转账时未被明确告知该出资性质为

借款的情况下， 其基于婚姻关系及姻亲

关系有理由对公婆的出资行为产生合理

的信赖， 现唐女士主张涉案 150 万元款

项是两被告的共同举债， 既无事实及法

律依据， 亦有违常理， 法院实难认同。

至于被告之一的姜先生的“自认”，

其自认与原告的诉讼利益相关。 考虑到

他和原告的母子关系， 且与法院查明及

认定的事实不一致， 法院不予确认。

法院据此作出判决， 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

□ 上海道朋律师事务所 吴琼

  在民间借贷中， 一般来

说需要双方订立借款合同，

或者由借款人出具借条、 借

据等书面凭证， 同时由出借

方通过现金、 转账等方式交

付借款。 简单来说， 就是需

要有借款的合意， 同时实际

交付了借款。 因此， 并不是

有了借条就一定能被认定为

借贷关系。 尤其是这样的借

贷关系如果涉及第三方， 而

第三方对此提出异议， 那么

法院就更要仔细审查了。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人民

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

因 、 时间 、 地点 、 款项来

源、 交付方式、 款项流向以

及借贷双方的关系、 经济状

况等事实， 综合判断是否属

于虚假民事诉讼：

（一） 出借人明显不具

备出借能力；

（二） 出借人起诉所依

据的事实和理由明显不符合

常理；

（三） 出借人不能提交

债权凭证或者提交的债权凭

证存在伪造的可能；

（四） 当事人双方在一

定期限内多次参加民间借贷

诉讼；

（五） 当事人无正当理

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委托

代理人对借贷事实陈述不清

或者陈述前后矛盾；

（六） 当事人双方对借

贷事实的发生没有任何争议

或者诉辩明显不符合常理；

（七） 借款人的配偶或

者合伙人、 案外人的其他债

权人提出有事实依据的异

议；

（八） 当事人在其他纠

纷中存在低价转让财产的情

形；

（九） 当事人不正当放

弃权利；

（十） 其他可能存在虚

假民间借贷诉讼的情形。

此外， 《民法典》 也明

确了夫妻共同债务必须 “共

债共签” 这一原则： 夫妻双

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

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

的债务， 以及夫妻一方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

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

债务，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

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

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 但

是， 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共同生

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

同意思表示的除外。

写了借条

就是借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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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经过法院调解离婚， 可是女方迟迟没等到男方依据

协议支付经济补偿， 却等来前婆婆的一纸诉状， 要求她和前

夫共同归还 150 万元欠款。

诉讼过程中， 前夫对母亲的诉请一概表示认可。 于是，

她只能“孤身奋战” ……

夫妻离婚

前婆婆提诉讼

索要欠款

未获法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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